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訓練(講習)班期別申請表附件1


	申請單位基本資料(由申請單位填寫)

	申請單位
	
	理事長
	
	電話
	

	申請人
	
	協會職務
	
	連絡電話
	

	連絡地址
	
	電子信箱
	

	訓練(講習)班期別申請相關資料(由申請單位填寫)

	申請訓練類別
	[bookmark: _GoBack]□初級救生班□救生員班□國際救生員班□體育署救生員檢訓班□體育署救生員複訓班□教練班□綜合教練專班□本會___級裁判講習□本會___級教練講習
□  其他  專長訓練班□國際證照(教練或救生員)複訓換證班

	開訓日期
	
	結訓日期
	
	訓練總時數
	共      小時

	總教練
	
	教練期別
	
	連絡電話
	

	電子信箱
	

	副總教練
	1
	
	教練期別
	第     期教練
	連絡電話
	

	
	2
	
	教練期別
	第     期教練
	連絡電話
	

	管理教練
	1
	
	教練期別
	第     期教練
	連絡電話
	

	
	2
	
	教練期別
	第     期教練
	連絡電話
	

	授課教練
	1
	
	教練期別
	第     期教練
	連絡電話
	

	
	2
	
	教練期別
	第     期教練
	連絡電話
	

	
	3
	
	教練期別
	第     期教練
	連絡電話
	

	
	4
	
	教練期別
	第     期教練
	連絡電話
	

	檢附文件
	1、□本申請表。
2、□救生員班(講習)課程表。
	申請日期
	

	備註
	一、申請單位所檢附文件請以MS Office可編撰格式檔案製作。
二、本申請表須於開班日最少7-10天前傳至本會教育訓練組編排班期。
三、協會電郵：ctwlsails@gmail.com，教育訓練組收。
四、未符合上述三要項之申請將不予受理。



	總會審查後回覆(由總會填寫)

	□符合
	本申請經審查符合本會開班程序，依規定給予本會       期別。

	□不符
	經查本件申請因□總教練人選、□副總教練□人選□人數、□訓練時數、□課程表內容、□檢附文件□申請日期不符規定，不予核發訓練期別，請更正後重新電傳申請。

	備註
	

	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  2205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5巷40號2樓 
電話：02-23319611  傳真：02-2255-0626


※申請訓練類別欄位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接續或修改後，增列填寫於欄位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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